
结构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审核”实施细则 

 

第一条 汕头大学从 2015年开始试行博士研究生招生 “申请-审核”制改革,按

照《汕头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审核”制管理实施办法》,制订“结

构工程”专业博士点 201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的“申请-审核”实施细则。 

第二条 “结构工程”专业博士点的招生方向为 

1. 结构健康检测与监测 

2. 智能材料与结构 

3. 结构风工程 

4. 结构动力分析与控制 

5. 工程信号分析与应用  

第三条 报考基本条件 

1. 报考方向应为第二条所列的方向之一。 

2.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3. 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要求，年龄一般应不超过 45周

岁。 

4. 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

学位）。 

5. 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者必须同时符合以下 4 个条件：①获得学士学

位 6年以上（含 6年，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

②获得研究生课程学习班证书（取得所报考专业硕士研究生 4 门以

上主干课程成绩并均达到 70 分以上），且必须通过国家关于以同等

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科综合考试和外语考试；③在核心期刊发表

属于报考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 3 篇以上，其中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

于 2 篇；④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或为省、部级以上课题

负责人，或为 SCI收录论文第 1作者。 

6. 有至少两名本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

书面推荐意见。 



7. 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或定

向培养的考生、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和尚在履行合同中

服务年限内的在职人员考生，须征得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

位的同意方能报考。 

第四条 专业学术潜质和科研创新能力要求 

考生应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对学术研究有

浓厚的兴趣，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第五条 语言能力要求 

考生应具有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 

第六条 审核内容 

1. 考生的基本条件审核。 

2. 考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审核。 

3. 考生的专业经历审核（包括专业学习和工作经历、与专业相关的项

目研究或科技活动经历、与专业相关的产品或软件开发经历等）。 

4. 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的审核。 

5. 对考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审核（包括解决工程问题的新设想或新方案、

开发的新产品、新的研究成果等）。 

6. 录取后在博士学习阶段的研究工作设想审核。 

7. 考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审核。 

8. 对于跨学科报考的考生，应特别审核录取后在博士学习阶段的研究

工作是否属于本学科的前沿交叉研究。 

第七条 审核办法 

1. 审核包括笔试和面试两种方式。 

2. 笔试成绩占 60%。考试科目为：英语、数值分析、弹性力学，三门科

目的满分均为 100分。 

3. 面试成绩占 40%，涉及第六条各项内容，评分标准见附件一。 

第八条 审核程序 

1. 审核工作小组成员对全体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评阅。 

2. 全体考生进行笔试。 

3. 审核工作小组成员对全体考生进行面试。 



4. 审核工作小组成员对考生进行综合评定，给出综合成绩和审核结果。 

第九条 审核时间、地点 

时间: 3月 26日上午 8:30—11:30   笔试 

3月 26日下午 15:00—17:30  面试 

地点: 土木系会议室 

 

 

“结构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审核小组 

2016 年 3月 5日 

 

附件一   

“结构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审核面试评分表 

考生姓名 考生 1 考生 2     

专业经历 

（20分） 

      

本学科前沿知识及

最新研究动态掌握

情况（20分） 

      

科研创新能力 

（20分） 

      

录取后在博士学习

阶段的研究工作设

想（20分） 

      

英语应用能力 

（20分） 

      

总得分 
      

审核人签名 2016 年 3月 26日 

说明：上述各项得分 优秀 18～20分，良好 16～18分，中 14～16分，及格 12～14分，差

0～12分。  

 


